
 校園安全事件處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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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校園資訊第25號 109/06/05 
   校門口交通安全改善措施－請確實遵守維護行的安全 
    學生聯合服務中心 2110331  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

 
 

校門口畫設『行人優先穿越道』，每日(不含假日)上午06-09時、 

17-22時兩時段，可配合紅綠燈號誌優先穿越通行，確保行人安全 

說 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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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校園安全事件處理 

民族路來向為幹道，非燈號管制時段為閃爍
黃燈，意指警告該車道用路人減速小心慢行 

本校門口為支道，非燈號管制時段為閃爍紅
燈，意指「停車再開」應禮讓幹道為先，減
速停路口注意安全再通行，如肇事責任偏重 

黃燈 

紅燈 



國立臺南護專校安事件處置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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疇，並要時尋求警察社

政單位協助，並逐級通

報。 

處置

做法 

通知導師、家長，

必要時轉介輔導中

心做諮商協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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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導師、家長，掌握

後續警政處置情形，完

成後續通報。 

校園安全事件處理 
製作校園周邊危險路口警示圖—強化學生交通安全觀念 


